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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庆市财政局 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大庆市全民创业专项扶持资金
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县、区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为贯彻《大庆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全民创业的意见》（庆发〔2015〕6号）和《大庆市推进全民创业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庆政发〔2015〕5号）精神，鼓励创新创业，规范使用全民创业专项扶持资金，制定本办法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各县区可参照本办法，制定本辖区内的创业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。
大庆市财政局           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16年3月16日
大庆市全民创业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办法
   
为贯彻落实《大庆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全民创业的意见》（庆发〔2015〕6号），按照《大庆市推进全民创业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庆政发〔2015〕5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    一、扶持对象范围
    2015年8月1日之后在我市市区内取得营业执照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（以下简称“实体”）以及其他市政府批准扶持的对象。
    二、资金用途及部门职责
大庆市全民创业专项扶持资金（以下简称“创业资金”）由市本级财政筹集，专项用于创业项目补贴、创业孵化基地建设补助、创业孵化基地服务补贴、入驻孵化基地实体租金补贴、创业指导专家团队服务补助、助创活动费用及市政府批准的其他扶持创业支出。
市财政局负责对创业资金筹集及管理。市人社局负责对相关补贴、补助等事项进行审核汇总并按规定程序将资金拨付到申请人。
三、申请程序和标准
（一）创业项目补贴
1、补贴标准。对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、残疾人自主创业的，给予3000元的一次性创业项目补贴。同一申请人创办多个实体的，只能享受一次创业项目补贴。对享受过《大庆市大学生创业种子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庆财社〔2016〕1号）补贴的，不再享受本政策补贴。
    2、申请条件
（1）有独立的创业项目，担任实体法定代表人或登记为经营者；
（2）有固定的营业场所，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；
（3）创业项目不属于国家限制性或中央、省、市产业政策不予鼓励的项目。
3、需提交的材料
（1）创业项目补贴申请表；
（2）营业执照；
（3）申请人身份证及与其相关的低保证、残疾证、零就业家庭证明等材料；
（4）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财务账、表、凭证等；
（5）申请人个人银行账号、开户行。
上述材料中(2)(3)(4)项须核验原件提交复印件。
4、办理流程。由申请人向营业执照登记注册所在区人社局提出申请，由区人社局初审后报市人社局审核，经审核合格的按规定程序拨付资金。
（二）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建设补助
对利用市政府清理出的非办公类用房、闲置厂房等资源建立政府所属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的，其主管部门可向市政府申请使用创业资金对房屋进行维修和改造，市财政局依据市政府批准的事项拨付资金。
（三）市级创业孵化基地服务补贴
    1、补贴标准。符合条件的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可根据入驻实体户数、孵化面积等情况，申请不超过10万元的一次性孵化基地服务补贴。
    2.申请条件
⑴按照《大庆市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和扶持办法》（庆人社发〔2015〕29号）认定的市级创业孵化基地；
⑵孵化的创业项目不属于国家限制性或中央、省、市产业政策不予鼓励的项目。
 3、需提交的材料
（1）大庆市创业孵化基地认定材料；
（2）创业孵化基地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
（3）创业孵化基地入驻实体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登记为经营者的身份证；
（4）创业孵化基地场地面积图纸等材料；
    （5）创业孵化基地与入驻实体签订的入驻协议；
（6）创业孵化基地的银行账号、户名、开户行。
 上述材料中(2)(3)(4)(5)项须核验原件提交复印件。
    4、办理流程。由创业孵化基地向市人社局提出申请，由市人社局审核并提出补贴意见，报市政府批准后按规定程序拨付资金。
（四）入驻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实体租金补贴
1、补贴标准。对入驻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符合条件的实体，按照实体在孵化基地内所使用的面积给予租金补贴，标准为每户每月每平方米5元，每户最多补贴100平方米，最多补贴12个月。同一申请人创办多个实体的，按一户计算。
2、申请条件
（1）入驻大庆市创业孵化基地的实体。
（2）有独立的创业项目，健全的财务规章制度，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；
（3）经营项目不属于国家限制性或中央、省、市产业政策不予鼓励的项目。
3、需提交的材料
（1）大庆市创业孵化基地入驻实体租金补贴申请名册；
（2）营业执照；
（3）法定代表人或登记为经营者的身份证；
（4）与大庆市创业孵化基地签订的入驻协议、使用孵化面积的图纸等材料；
    （5）缴纳租金的票据等证明材料；
（6）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财务账、表、凭证等；
（7）实体的银行账号、户名、开户行。
上述材料中(2)(3)(4)(5)(6)须核验原件提交复印件。
4、办理流程。由创业孵化基地收集汇总需要补贴的入驻实体各项材料，统一报市人社局审核，审核合格的按规定程序拨付资金。
（五）创业指导专家团队服务补助
市人社局负责大庆市创业指导专家团队建设和日常管理，组织专家团队对创业项目进行实地走访、项目分析、座谈辅导等服务活动。对利用非工作时间参加市人社局统一组织服务活动的团队成员，按照每人每天200元的标准给予服务补助（含用餐和交通费用）。由市人社局负责制定服务方案，并组织实施。
（六）助创活动费用支出
    对组织创业项目推介会，创业宣传、竞赛、讲座等助创活动所需要的各项费用支出，由市就业创业工作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提出活动草案，会同市人社局研究确定活动方案和资金预算，由市人社局提出活动意见，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。助创活动费用支出年度总金额不超过200万元。
（七）其他费用使用事项
    根据创业工作开展情况，除上述项目以外，需使用创业资金的事项，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，由市财政局和市人社局共同研究同意后拨付资金，需要报请市政府批准的，按市政府批准的意见执行。
四、其它相关规定
（一）总量控制原则。坚持资金支出总量控制和自愿申请的原则，按照申请先后顺序给予扶持。年度预算资金用尽后停止支付。
    （二）加强监管力度。市财政局要加强对资金的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；市人社局要加强对申请材料的审核力度，确保真实完整，并做好材料归档工作，必要时，可实地核查申请补贴的创业事项。
（三）严格决算管理。市人社局在年度终了后，要认真做好创业资金的清理和对账工作，按规定及时向市财政局报送资金年度使用情况说明。创业资金支出列入财政资金决算“其他促进就业支出”并明细标示。

